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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会议 

2011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摩洛哥马拉喀什 
议程项目 5 
资产追回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议修订草案 
 
资产追回方面的国际合作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铭记返还资产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 的主要目标之一和一项根本原则，

缔约国有义务在这方面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合作， 

 回顾其第 1/4 号决议，该决议设立了资产追回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

组，以及其第 2/3 和 3/3 号决议，其中决定工作组应继续开展工作， 

 欢迎工作组的结论和建议，并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在实施这

些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的背景文件， 

 决心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章所载的义务，以便更有效地预防、

侦查和阻止犯罪所得的国际转移并加强资产追回方面的国际合作， 

 关切被请求国和请求国在资产追回方面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实际困难，同

时考虑到归还被盗资产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特别重要，并且考虑到被请求国

坚持要求得到关于位于被请求国的腐败所得与在请求国实施的犯罪之间的联系

的信息，这种联系难以证明， 

 强调被请求缔约国有义务在缺乏两国共认犯罪情况下响应与腐败所得有关

的援助请求时，考虑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一条所载的《公约》的宗旨， 

 注意到所有缔约国在追踪、冻结和收回其被盗资产方面所作的努力，特别

是中东和北非的缔约国所作的努力，考虑到这些国家在打击腐败方面的最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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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发展，以及国际社会努力并表示愿意协助它们追回此类资产，以维护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 

 承认各缔约国在追回资产方面仍面临挑战，原因包括缔约国法律制度有差

异、跨法域侦查和起诉错综复杂、对其他国家的司法协助程序缺乏了解以及查

明腐败所得流动情况困难重重，并注意到在涉及被委以或曾被委以显要公职的

个人及其家属和密友的案件中追回腐败所得所构成的特殊挑战， 

 认识到确保负责侦查和起诉腐败犯罪并追回此类犯罪所得的主管机关的独

立性和效能十分重要，包括为此建立必要的法律框架和拨出必要的资源， 

 关切被控腐败犯罪的一些人已设法逃脱司法，因而逃避了其行为的法律后

果，并成功藏匿资产， 

 吁请所有缔约国，无论是作为被请求国还是请求国，承诺确立旨在采取共

同行动追回腐败所得的政治意愿， 

 1. 重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 所有缔约国承诺为充分落实《公约》第五

章并切实促进追回腐败所得而采取有效的国家行动和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 

2. 促请尚未指定中央主管机关和酌情指定联络点的缔约国予以指定； 

 3. 促请缔约国对资产追回方面的国际合作采取主动办法，充分利用《公

约》第五章提供的机制，包括提出援助请求、自发向其他缔约国披露犯罪所得

的情况以及考虑根据《公约》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㈡项提出通知请求； 

 4. 吁请缔约国对执行国际司法协助请求及时给予特别考虑，特别是涉及

中东和北非有关国家的请求，并确保被请求国的主管机关有充足的资源执行各

项请求，其中考虑到归还此类资产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特别重要； 

 5. 还吁请缔约国在查明被盗资产和腐败所得方面以及引渡被控此类上游

犯罪的人员方面相互提供尽可能广泛的合作； 

 6. 促请缔约国确保国际合作程序允许资产扣押和限制有足够时间，以便

在另一国的诉讼待决期间保全这些资产，并扩大在执行外国判决方面的合作，

包括为此提高司法当局的认识； 

 7. 吁请缔约国消除资产收回方面的障碍，除其他以外包括为此简化法律

程序并防止滥用此类程序； 

 8. 鼓励缔约国消除资产追回方面的其他障碍，为此确保金融机构采纳和

实施与客户审慎调查和确定实际受益人有关的有效标准，并制定有效的财务披

露程序； 

 9. 促请除其他以外研究和分析资产追回行动的结果，并酌情研究和分析

法律推定、旨在实现转移举证责任的措施以及对非法获利框架的审查如何促进

追回腐败所得；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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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还促请缔约国和签署国加强立法者、执法人员、法官和检察官处理资

产追回事项的能力，并在司法协助、没收包括刑事没收以及根据本国立法酌情

包括非定罪没收以及民事程序等领域提供技术援助； 

 11. 鼓励进一步制定举措，例如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和类似区域机构的举

措，以便应缔约国的请求就资产追回案件提供援助； 

 12. 还鼓励各缔约国特别是在提出正式司法协助请求之前使用和推广非正

式联系渠道，除其他外包括酌情指定在资产追回国际合作方面拥有技术专门知

识的官员或机构协助对应方有效满足对正式司法协助请求的要求； 

 13. 决定资产追回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应继续开展工作，就缔

约国会议落实返还腐败所得方面的任务授权向其提供建议和协助，并利用现有

资源在缔约国会议第五届会议之前至少举行两次会议； 

 14. 请秘书处利用现有资源协助工作组履行职能，包括提供联合国六种正

式语文的口译服务。 

 

 
 


